浦政办发〔2017〕72号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浦口区投资建设项目
区域性联合评价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府各办局，区各直属单位：

国土分局牵头拟定的《关于推进浦口区投资建设项目区域性联合评价的意见（试行）》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7月25日
关于推进浦口区投资建设项目区域性

联合评价的意见
（试行）

为贯彻落实省、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推进会精神，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投资建设项目区域性评价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110号）、《中共浦口区委浦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重点任务分解的通知》（浦委发〔2017〕8号），区政府决定，在浦口经济开发区范围内，推行建设工程区域性联合评价改革，提出试行意见如下。

一、工作目标

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建设工程评估评审效率，由开发区管委会对土地勘测定界等实施联合评估，有效解决建设工程项目审批过程中“一长四多”问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工作原则
（一）统一组织。由开发区管委会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集中评估，形成成果由落户该区域内的项目免费共享。
（二）科学选址。根据经济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及实际发展情况，科学合理的选定联合评价实施区域。
（三）并联评价。对未纳入区域性联合评价区域的项目进行并联评估，节省评估时间，提速项目审批流程。
（四）评估时效性。区域性联合评价成果五年内有效，法定时效长于五年年的评估项目成果有效期内予以采用，不再重复评估。
三、工作内容
（一）推行区域评估评审改革
1．强化区域专业规划作用。开发区管委会牵头组织编制文物评估、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水土保持方案审查、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安全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区域性专项评估、评审报告，经各相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纳入区域规划管理要求，在管理要求范围内，审批权限在江苏省的单个建设项目不再编制以上项目专项评估评审报告（环境影响评价除外）。单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以规划中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为重要依据，简化报告内容；其中市政类、环境改善类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相应简化环境评价类别。

开发区管委会将区域性联合评价报告的编制和技术指导工作列入基础性工作，给予资金支持。
2．园区已经开展单个或多个专项评估评审（包括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建设用地内文物影响评估等）的，单个建设项目不再进行相关的专项评估评审。
（二）推进评估时限、并联评审改革
对落户在区域性联合评估范围外的项目，做好以下工作，缩减审批时间，提升审批效能。
1．压缩和规范评估评审时限
（1）评估评审时间要求。各审批职能部门20个工作日（含委托、评估评审时间，不含报告修改完善、复审、再审时间）内完成评估评审相关报告。
（2）并联开展评估评审。鼓励项目业主在立项（备案）、规划报建、施工报建、竣工验收的每个阶段内并行评估评审报告编制工作，各审批职能部门相应同步评估评审；项目业主委托有资质的设计机构编制评估评审报告，一般要求在60天内完成，由各行政主管部门监督。
2．实施一次联合评估评审
（1）对涉及多级多部门评估评审的事项，由主管部门牵头组织联合评估评审，行业主管部门参与并出具书面行业审查意见，对经联合评审通过的专业技术报告，其它部门不得再次进行评估评审。
（2）对以上一次评估评审原则上通过的报告，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不得要求再次进行评估评审。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区域性联合评价是我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园区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任务落实。区审改办、区政务办要切实承担行政改革措施的总体推进和协调，负责建立评估评审事项目录清单和管理办法，明确评估评审事项名称、设立依据、提交材料、评估评审流程、收费标准等要素，彰显工作成效。
（二）加强指导。区国土分局、区环保局、区文广局、区维稳办等相关部门，积极配合浦口经济开发区推进区域性联合评价工作，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和政策障碍，制定对接方案，对开发区形成的评价报告，在有效期内，依法依规予以认可。
（三）适时推广。鼓励各园区、平台按照实施方案内容，结合实际，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区域性联合评价等创新工作，工作方案和改革成效及时报送区审改办。

	抄送：
	区委、区人大、区政协，区法院、检察院，区人武部，区委各部门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7月28日印发 


— 5 —


